
传媒学院关于举办大学生“诚信校园行”短剧
大赛的通知
一、大赛主题
“诚信舞台  演绎青春”
二、活动时间
10月20日至11月20日
三、大赛安排
比赛从10月20日开始，至11月20日结束，各赛段具体安排如下：
1.初赛。从10月20日开始，由各班级选拔推荐1-2个参赛剧目（新艺剧社推荐2个），确定参赛队伍，11月15日前将参加比赛的剧目名单、剧本、参赛选手及领队信息报送学生会助贷部，填表格式见附件。

2.决赛。参赛队伍抽签决定出场顺序，按得分高低确定名次，于11月20日前结束。
四、参赛要求
1.参赛对象：2013、2014、2015级传媒学院本科生；
2.作品内容：积极向上，有一定完整性，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，反映校园生活，贴近大学生实际；主题突出，以倡导诚信为宗旨，剧本要求原创；表现形式为舞台剧、情景剧；
3.作品时间：8-10分钟；
4.表演人数在8人以内，道具服装自备；
五、评分原则
评分原则主要依据剧本内容、表演水平、舞台效果三个要素：
1.剧本内容占总分比重的35%

主题突出，题材新颖，剧情完整，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，内容积极向上，反映校园生活，贴近大学生实际，具有教育意义。剧本要求原创。
2.演员表演水平占总分比重的45%

演员配合默契，演技娴熟，表情生动，语言自然流畅，时间掌握能力好。
3.舞台效果占总分比重的20%

服饰道具齐全，舞台效果感强，适合剧情气氛，演员出场及时有序，幕与幕之间转换适当。
六、奖项设置
1.比赛设一等奖剧目1个、二等奖剧目3个、三等奖剧目5个，优秀剧目9个，最佳男女演员奖各1个，优秀指导教师奖9个，优秀原创剧本奖若干。
2.对获奖剧目和个人颁发证书以及奖金。一等奖剧目800元，二等奖剧目500元，三等奖剧目300元，其他奖项100元。
联系人：苏亚琴 13183362759  QQ: 2284297145
邮箱：2284297145@qq.com
附件：传媒学院大学生“诚信校园行”短剧大赛剧目报送单
传媒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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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传媒学院大学生“诚信校园行”短剧大赛
剧目报送单
	报送班级
	

	剧目名称
	

	剧目时长度
	

	基本内容
（解说词，字数200字以内）
	

	备  注
（舞台要求，如所需胸麦数量等）
	

	参演人员名单
	

	指导教师
	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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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	

	领    队
	
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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